荣成市卫生健康局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清单
	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证明用途
	依据的法律法规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核查方式
	备注

	1
	1、《医疗机构校验申请书》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及复印件。
3、各校验年度工作总结。
4、诊疗科室、床位（牙椅）等执业登记项目以及卫生技术人员、业务科室和大型医用设备变更情况。
5、校验期内接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检查、指导结果及整改情况。
6、校验期内发生的医疗民事赔偿（补偿）情况（包括医疗事故）及卫生技术人员因违法违规执业受到的行政处罚和其他处理情况。
7、特殊医疗技术项目开展情况。
8、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名录（包括提供医师执业证书、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
9、《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放射诊疗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10、属于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性质的医疗机构还应当提供其《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11、荣成市社会信用信息征集管理办公室出具的信用报告、医疗机构依法执业承诺书。
	医疗执业许可证校验
	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床位在一百张以上的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院以及专科医院、疗养院、康复医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临床检验中心和专科疾病防治机构的校验期为三年；其他医疗机构的校验期为一年。
医疗机构应当于校验期满前三个月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校验手续。
办理校验应当交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医疗机构校验申请书》；
（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提交的其他材料。
2、《医疗机构校验管理办法（试行）》第三条：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其校验适用本办法。
3、《山东省医疗机构行政许可及备案管理规程》三、校验
（一）有效期内校验
医疗机构应当于校验期满前3个月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校验手续。《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其副本有效期满校验合格的，发给新证，有效期顺延。登记机关应当在受理校验申请之日起30日内完成校验审查，做出校验结论，办理相应校验登记手续。校验合格的，在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的校验记录中予以注明；暂缓校验的，下达整改通知书，并根据情况给予1-6个月的暂缓校验期。在作出暂缓校验结论前，登记机关应当告知医疗机构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医疗机构应当于暂缓校验期满后5日内向登记机关提出再次校验申请，合格的，允许继续执业，不合格的或暂缓期满后规定时间内未提出再次校验申请的，由登记机关注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疗机构不按规定申请校验的，登记机关应当责令其在20日内补办校验手续，限期内仍不申请补办校验手续的，由登记机关注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卫生健康部门
	行政审批部门
卫生健康部门
	书面审查和现场审查
	

	2
	1、《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3. 校验周期内放射诊疗工作总结；                                
[bookmark: _GoBack]4. 放射诊疗设备清单、人员一览表及变动情况；               
5. 校验周期内放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监测报告；                                   
6. 校验周期内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检查及培训证明材料；                 
7. 校验周期内放射诊疗设备的防护、性能检测报告；                      
8. 放射事件发生与处理情况。
	放射诊疗许可证校验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第十七条：《放射诊疗许可证》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同时校验，申请校验时应当提交本周期有关放射诊疗设备性能与辐射工作场所的检测报告、放射诊疗工作人员健康监护资料和工作开展情况报告。
	卫生健康部门
	行政审批部门
公安部门
卫生健康部门
	复查材料
	

	
	
	
	
	
	
	
	






